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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登记系统操作指南

全国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登记系统（以下简称“登记系统”）

支持毕业生自主登记毕业去向及签约信息、档案转递信息、户口

迁移信息，去向登记确认以及核验授权，学校、院系审核毕业生

的去向登记信息。为方便学校、院系用户更好地使用登记系统相

关功能，特制定本操作指南。

1 用户登录

通过 PC端搜索登记系统网址 dj.ncss.cn，点击“省校管理”，

使用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（以下简称“就业管理系统”）

账号登录。如无账号请先联系上级用户进行创建。

图 1 选择登录用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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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用户登录

2 模块选择

学校（院系）用户登录后进入选择功能模块界面。“毕业去

向登记与网签”用于管理毕业生的毕业去向及签约信息，“档案

信息管理”用于管理毕业生的档案转递信息，“户口信息管理”

用于管理毕业生的户口迁移信息，“登记确认信息”用于管理毕

业生去向登记确认信息，“户档转递与核验信息”用于管理毕业

生的户档转递与核验信息，供档案、户籍接收管理部门在办理转

档、落户时，查询核验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使用。

图 3 选择功能模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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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若省级就业管理部门尚未开启毕业去向登记与网签、

档案信息登记、户口信息登记功能模块，则模块不可用；若学校

相关部门尚未开启以上功能模块，则毕业生对应模块不可使用。

3 毕业去向登记与网签

点击“毕业去向登记与网签”进入主界面。主界面菜单栏主

要包括首页、账号管理、签约设置、学生管理、预警单位管理、

数据统计、培养方式修改记录。注意：仅学校用户菜单栏有账号

管理、签约设置、预警单位管理。

图 4 毕业去向登记与网签首页

3.1 模块首页

学校（院系）用户在“毕业去向登记与网签”模块首页可下

载操作指南，查看本校协议经办人信息，查看在线签约、补登、

解约、去向登记中待审核的统计数据，数据实时更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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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用户在就业管理系统添加院系账号时，务必确保院系账

号的“院系”名称与学校导入应届毕业生名单的“院系”名称完

全一致，否则无法正常进行审核。

3.3 签约设置

省级用户需先设置本省高校毕业生电子就业协议书类型，电

子就业协议书为固定模板。两方协议包括甲方（用人单位）、乙

方（毕业生），需学校（院系）鉴证；三方协议包括甲方（用人

单位）、乙方（毕业生）、丙方（学校），需学校（院系）审核。

省级用户设置完成电子就业协议书类型后，有基本信息和就业信

息读写权限的学校用户需完成签约设置，提交后本校毕业生才能

使用该模块功能。

签约设置说明：

（1）开启在线签约开关，补登开关、填报去向登记开关默

认同步开启，开启后毕业生即可与用人单位签约或登记毕业去向

信息。注意：开启后一旦毕业生或用人单位有任何操作，不可再

关闭。

（2）设置审核方式为“仅校级审核”或“先院系再校级审

核”。若选择“先院系再校级审核”，需保证毕业生所在院系都

有对应的院系账号（院系名称完全一致），且每个院系至少有一

个有读写权限的账号。注意：如需修改审核方式，应确保没有任

何处于流程中的数据，包括所有学校（院系）待审核数据以及尚

未完成签约（就业协议审核通过）的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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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 学生管理：学生名单管理

学生管理包括“学生名单管理”、“在线签约管理”、“已

签纸质就业协议书补充登记管理（补登管理）”、“解约管理”、

“其他毕业去向信息登记管理（去向登记管理）”、“失效信息

管理”。

“学生名单管理”显示的毕业生来源于就业管理系统上传的

毕业生名单，在此名单中的毕业生才可使用登记系统与用人单位

签约或登记毕业去向信息。登记系统支持应届毕业生操作，上一

届毕业生可操作到下一年的 1月 31日，往届毕业生只能查看过

往记录，不可操作。点击“详细”可查看毕业生的基本信息，如

毕业生基本信息有误，请在就业管理系统更新。

注意：1.提醒毕业生在首次登录登记系统时，要仔细核对基

本信息是否正确，部分相关信息将显示在电子就业协议书中，避

免因毕业生信息有误影响后续签约；2.毕业生的手机号码、电子

邮箱需由毕业生本人在学信网账号信息中修改，并将自动同步更

新至就业管理系统；3.培养方式代码为 22 定向（可签约）、42

委培（可签约）的毕业生可正常使用登记系统与用人单位签约或

登记毕业去向信息，21定向（不可网签）、41委培（不可网签）

的毕业生只能通过登记系统填报“定向/委培毕业去向补充登记”

信息，且定向/委培单位来源于就业管理系统上传，毕业生不能

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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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7 学生名单管理

3.5 学生管理：在线签约管理

学校（院系）用户在“在线签约管理”中，对用人单位发起

的线上签约、毕业生向学校申请电子就业协议书线下签约的数据

进行鉴证或审核，可在“签约发起方”选择“单位”或“学生”

分开处理。

图 8 在线签约管理

3.5.1 用人单位发起的线上签约管理

此功能适用于用人单位已经在登记系统注册，由用人单位主

动发起与毕业生在线签约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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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上签约流程：用人单位通过登记系统向毕业生发起签约邀

请，经毕业生同意、学校（院系）鉴证或审核通过后，线上签约

完成。

图 9 线上签约流程图

学校（院系）用户选择签约发起方为“单位”、签约状态为

“学生已同意签约，等待学院/学校审核”的数据条目，点击“鉴

证”或“审核”查看协议信息、单位信息及学生信息，包括但不

限于用人单位信息是否准确、用人单位是否正常经营、是否为预

警单位等。

注意：“在线签约管理”中的“签约状态”默认选中“就业

协议审核中，等待学院/学校审核”，应根据审核需要重新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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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0 线上签约管理

鉴证或审核页面展示了待鉴证或审核的信息、在就业管理系

统已报送的毕业去向信息，方便学校（院系）用户及时了解毕业

生的就业情况。同时，展示了登记系统中的毕业生信息与就业管

理系统中的毕业生信息比对情况。若学校（院系）用户在就业管

理系统修改过毕业生的性别、民族、政治面貌、所在院系、学制、

学号、毕业时间等在电子就业协议书中展示的信息，导致与登记

系统信息不一致，学校（院系）用户可点击“获取最新学生信息”，

鉴证或审核通过后将实时同步该毕业生的最新信息。学校（院系）

用户的线下签约就业协议审核、补登审核、去向登记审核均提供

以上功能。

注意：毕业生的姓名、学历、身份证号、院校、专业等关键

信息无法以此方法同步，学校（院系）用户应首先鉴证或审核不

通过，在就业管理系统修改信息后，再让毕业生重新签约或登记

去向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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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1 线上签约鉴证或审核

学校（院系）用户若鉴证或审核通过，则毕业生与用人单位

签约完成，毕业生就业信息将实时同步至就业管理系统，点击该

毕业生条目的“查看”进入详情页，可下载电子就业协议书存档；

若鉴证或审核不通过，则需要选择审核不通过原因，填写具体问

题，此时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约失败，双方应根据签约失败原因

协商一致，由用人单位重新发起签约邀请，再次进行线上签约流

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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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2 线上签约鉴证或审核不通过

学校用户鉴证或审核通过后，可对毕业生的签约信息进行修

改或作废处理。点击“修改”按钮可修改毕业生签约信息中的部

分信息，修改后电子就业协议书信息同步修改，并同步更新至就

业管理系统。注意：若单位信息有误且无法修改，学校用户应鉴

证或审核不通过，并让用人单位联系登记系统企业客服（电话：

010-67410355）修改注册信息。

点击“作废”按钮可直接将毕业生的签约信息作废，作废后

毕业生在就业管理系统的就业数据将被清空。注意：作废前学校

用户应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以防出现纠纷。

图 13 修改或作废签约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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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5.2 毕业生向学校申请电子就业协议书线下签约管理

此功能适用于用人单位没有在登记系统注册，由毕业生主动

向学校申请电子就业协议书进行线下签约的情况。

线下签约流程：毕业生通过登记系统在线申请电子就业协议

书，需填写就业协议信息，经学校（院系）协议审核通过后，生

成电子就业协议书。毕业生或用人单位下载打印电子就业协议书，

单位盖章后，由毕业生或单位回传电子就业协议书图像，经学校

（院系）签约鉴证或审核通过后，线下签约完成。

图 14 线下签约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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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就业协议审核

学校（院系）用户选择签约发起方为“学生”、签约状态为

“就业协议审核中，等待学院/学校审核”的数据条目，点击“审

核”查看协议信息、单位信息及学生信息。

学校（院系）用户若审核通过，则生成电子就业协议书，毕

业生可下载打印，联系用人单位盖章；若退回修改，则毕业生需

根据退回修改原因修改就业协议信息后重新提交审核；若审核不

通过，则毕业生的电子就业协议书申请直接作废，毕业生需根据

审核不通过原因重新填写就业协议信息后，再次提交审核。

图 15 审核就业协议信息

在未经学校（院系）任何审核时，毕业生可自行撤回修改就

业协议信息，修改后重新提交学校（院系）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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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在线签约管理”中设有“下载当前查询数据”和“导出退

回修改学生名单”功能，分别用于下载筛选条件下的毕业生查询

数据和学校（院系）用户在鉴证或审核时“退回修改”的毕业生

数据。“补登管理”、“解约管理”、“去向登记管理”均有此

功能。

（2）签约鉴证或审核

学校（院系）用户选择签约发起方为“学生”、签约状态为

“签约审核中，等待学院/学校审核”的数据条目，点击“鉴证”

或“审核”查看已上传加盖用人单位公章的电子就业协议书图像

材料。

注意：“在线签约管理”中的“签约状态”默认选中“就业

协议审核中，等待学院/学校审核”，应根据审核需要重新选择。

学校（院系）用户若鉴证或审核通过，则签约完成，毕业生

就业信息将实时同步至就业管理系统；若退回修改，则毕业生需

根据退回意见重新回传电子就业协议书图像提交审核；若鉴证或

审核不通过，则线下签约申请直接作废，毕业生需重新在线填写

就业协议信息再次提交审核。

注意：若毕业生电子就业协议书信息有误，可让毕业生上传

情况说明，学校（院系）用户鉴证或审核不通过，再让毕业生重

新填写就业协议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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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6 签约鉴证或审核

学校用户鉴证或审核通过后，可对毕业生的签约信息进行修

改或作废处理。点击“修改”按钮可修改毕业生签约信息中的部

分信息，修改后电子就业协议书信息同步修改，并同步更新至就

业管理系统；点击“作废”按钮可直接将毕业生的签约信息作废，

作废后毕业生在就业管理系统的就业数据将被清空。注意：作废

前学校用户应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以防出现纠纷。

在学校（院系）签约鉴证或审核之前，毕业生可自行撤回重

新上传电子就业协议书图像，再提交学校（院系）鉴证或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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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6 学生管理：已签纸质就业协议书补充登记管理（补

登管理）

此功能适用于毕业生已经与用人单位签订了纸质就业协议

书，由毕业生补充登记就业信息的情况。

补充登记流程：毕业生通过登记系统在线补充登记纸质就业

协议书上的就业信息，并上传盖章的纸质就业协议书图像，经学

校（院系）审核通过后，补充登记完成。

学校（院系）用户在“补登管理”中，可对已经与用人单位

签订了纸质就业协议书的毕业生补充登记的就业信息进行审核。

学校（院系）用户选择签约状态为“签约审核中，等待学院/学

校审核”的数据条目，点击“审核”查看协议信息、单位信息、

学生信息及已上传的加盖用人单位公章的纸质就业协议书图像。

学校（院系）用户若审核通过，则补充登记完成，毕业生就

业信息将实时同步至就业管理系统；若退回修改，则毕业生需根

据退回原因修改补充登记信息后重新提交审核；若审核不通过，

则补充登记信息直接作废，毕业生需根据审核不通过原因重新补

充登记就业协议信息，上传盖章的纸质就业协议书图像，再次提

交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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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7 补登管理

学校用户审核通过后，可对毕业生的补充登记信息进行修改

或作废处理。点击“修改”按钮可修改毕业生补充登记信息中的

部分信息，修改后的信息将同步更新至就业管理系统；点击“作

废”按钮可直接将毕业生的补充登记信息作废，作废后毕业生在

就业管理系统的就业数据将被清空。注意：作废前学校用户应与

用人单位协商一致以防出现纠纷。

在学校（院系）审核之前，毕业生可自行撤回重新编辑补充

登记的就业协议信息，再提交学校（院系）审核。

3.7 学生管理：解约管理

学校（院系）用户在“解约管理”中，对用人单位或毕业生

发起的线上解约、毕业生提交解约材料申请的线下解约（包括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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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纸质就业协议书补充登记审核通过后解约）的数据进行鉴证或

审核，可选择签约状态为“已同意解约，等待学院/学校审核”

（线上解约）、“解约中，等待学院/学校审核”（线下解约）

的数据条目，点击“审核”查看解约申请。

注意：“解约管理”中的“签约状态”默认选中“解约中，

等待学院/学校审核”，应根据审核需要重新选择。

图 18 解约管理

3.7.1 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线上解约管理

此功能适用于毕业生已经与用人单位完成线上签约，由用人

单位或毕业生任意一方主动发起在线解约的情况。

线上解约流程：毕业生或用人单位任意一方通过登记系统向

对方发起解约申请，经另一方同意、学校（院系）鉴证或审核通

过后，线上解约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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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9 线上解约流程图

该部分数据条目的签约状态为“已同意解约，等待学院/学

校审核”。学校（院系）用户若鉴证或审核通过，则解约完成，

毕业生可与其他单位签约或登记毕业去向信息，就业管理系统中

毕业生的就业数据将被清空；若鉴证或审核不通过，则解约失败，

签约仍有效，用人单位或毕业生需按照解约失败原因重新申请解

约。

图 20 线上解约鉴证或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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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当用人单位长时间不在登记系统上处理毕业生的解约

申请，导致毕业生无法正常解约，影响其继续签约或登记去向信

息时，学校用户在核实情况后可从签约状态为“学生发起解约，

等待单位应约”中选择该毕业生条目，点击“查看”后再点击“强

制解约”按钮，填写具体情况说明，提交后毕业生即完成解约。

特别提醒：该功能仅对学校用户开放，院系用户无此功能，请谨

慎使用，使用前应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以防出现纠纷。

图 21 强制解约

3.7.2 毕业生申请的线下解约管理

此功能适用于毕业生已经完成向学校申请电子就业协议书

的线下签约或已签纸质就业协议书补充登记，由毕业生主动提交

解约材料申请线下解约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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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下解约流程：毕业生通过登记系统发起解约申请，上传解

约材料，经学校（院系）与用人单位核实无误、鉴证或审核通过

后，线下解约完成。

图 22 线下解约流程图

该部分数据条目的签约状态为“解约中，等待学院/学校审

核”。学校（院系）用户若鉴证或审核通过，则解约完成，毕业

生可与其他单位签约或登记毕业去向信息，就业管理系统中毕业

生的就业数据将被清空；若退回修改，则毕业生需根据退回修改

原因修改后重新提交审核；若审核不通过，则解约失败，签约仍

有效，毕业生如仍需解约，需根据审核不通过原因重新发起解约

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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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3 线下解约鉴证或审核

注意：当用人单位不能提供解约材料，导致毕业生无法正常

解约，影响其继续签约或登记去向信息时，学校用户在核实情况

后可让毕业生上传情况说明，点击“审核通过”后解约原因选择

“学生单方面解约”，填写具体情况，提交后毕业生即完成解约。

特别提醒：该功能仅对学校用户开放，院系用户无此功能，请谨

慎使用，使用前应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以防出现纠纷。

图 24 学生单方面解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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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8 学生管理：其他毕业去向信息登记管理（去向登记

管理）

此功能适用于其他各种就业形式就业以及未就业的毕业生

登记毕业去向信息的情况。

其他毕业去向信息登记流程：毕业生通过登记系统选择毕业

去向类型，登记去向信息，上传证明材料，经学校（院系）审核

通过后，完成毕业去向信息登记。

学校（院系）用户在“去向登记管理”中，可对毕业生登记

的其他毕业去向信息进行审核。具体包括ゃ�Ṃ式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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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（院系）用户选择去向登记状态为“去向登记审核中，

等待学院/学校审核”的数据条目，点击“审核”查看去向信息

及证明材料。

图 25 去向登记管理

学校（院系）用户若审核通过，则完成毕业去向信息登记，

毕业生去向信息将实时同步至就业管理系统；若退回修改，则毕

业生需根据退回修改原因修改去向信息后重新提交审核；若审核

不通过，则登记去向信息直接作废，毕业生需重新选择毕业去向

类型，填写相关去向信息并上传证明材料，再次提交审核。学校

（院系）用户在审核时点击“修改去向”按钮，可直接修改毕业

生登记的毕业去向类型及相关去向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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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6 去向登记审核

学校用户审核通过后，仍可对毕业生登记的去向信息进行修

改或作废处理。点击“修改”按钮可直接修改毕业生的去向信息，

修改后的信息将同步更新至就业管理系统；点击“作废”按钮可

直接将毕业生登记的去向信息作废，作废后毕业生在就业管理系

统的就业数据将被清空。注意：修改或作废毕业生的去向信息前

应与毕业生沟通确认一致，操作后登记系统将对毕业生发送消息

提醒。

在学校（院系）审核之前，毕业生可自行撤回重新编辑去向

信息，再提交学校（院系）审核。另外，若毕业生的去向信息已

审核通过，毕业生可在去向信息详情页自动作废原毕业去向信息，

无需学校（院系）审核，但学校（院系）用户可查看毕业生的作

废记录，此时就业管理系统中毕业生的就业数据将被清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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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9 学生管理：失效信息管理

“失效信息管理”记录了从就业管理系统删除的毕业生名单，

在此名单中的毕业生不可再使用登记系统与用人单位签约或登

记毕业去向信息，所有签约或去向登记状态失效。

图 27 失效信息管理

若在就业管理系统重新上传了毕业生的基本信息，则该毕业

生将在 1小时内从“失效信息管理”名单中消失，恢复其原签约

或去向登记状态，并重新同步至就业管理系统，如需实时恢复，

可在就业管理系统点击“恢复网签数据”。

图 28 恢复网签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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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0 预警单位管理

学校用户可在“预警单位管理”中，将违规单位、虚假单位，

以及涉及就业歧视、虚假宣传等问题的用人单位标记为预警单位。

注意：院系用户无此功能。

图 29 预警单位管理

在本校毕业生填写或查看用人单位信息，以及学校（院系）

用户鉴证或审核用人单位信息时会对预警单位进行提醒。若同一

单位被 5所及以上学校标记，则该预警信息会对所有使用登记系

统的毕业生和学校（院系）用户进行提醒。

3.11 数据统计

学校（院系）用户可在“数据统计”中，查看毕业生签约及

毕业去向登记的实时统计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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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0 数据统计

3.12 培养方式修改记录

此功能将链接至就业管理系统的修改申请列表。对于涉及定

向委培培养方式的毕业生信息，学校可在就业管理系统-学生列

表-基本信息处，点击修改培养方式并提交修改申请，由省级管

理部门进行审核后可成功修改。

图 31 培养方式修改记录

4 档案/户口信息管理

点击“档案信息管理”或“户口信息管理”进入主界面。主

界面菜单栏主要包括首页、账号管理、登记设置、学生名单管理、

档案/户口信息管理、失效信息管理、数据统计。注意：仅学校

用户菜单栏有账号管理、登记设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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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2 档案信息管理首页

4.1 模块首页

学校（院系）用户在“档案信息管理”、“户口信息管理”

模块首页可下载操作指南，查看待审核的统计数据，数据实时更

新。

4.2 账号管理

“档案信息管理”、“户口信息管理”模块中的账号管理与

“毕业去向登记与网签”模块中的功能一致，详见 3.2账号管理。

4.3 登记设置

省级用户需先开启本省档案信息登记/户口信息登记模块功

能。省级用户开启后，有档案信息/户口信息读写权限的学校用

户需完成登记设置，提交后本校毕业生才能使用该模块功能。

登记设置说明：

（1）档案信息登记、户口信息登记功能相互独立，学校可

单独开启其中一个模块功能，也可两个模块功能都开启。注意：

开启后一旦毕业生有任何操作，不可再关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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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开启档案信息登记、户口信息登记时，需分别设置审

核方式，分为“仅校级审核”和“先院系再校级审核”。若选择

“先院系再校级审核”，需保证毕业生所在院系都有对应的院系

账号（院系名称完全一致），且每个院系至少有一个有读写权限

的账号。注意：如需修改审核方式，应确保没有任何处于流程中

的数据。

图 33 登记设置

4.4 学生名单管理

“学生名单管理”显示的毕业生来源于就业管理系统上传的

毕业生名单，在此名单中的毕业生才可使用登记系统对应模块的

功能。登记系统支持应届毕业生操作，上一届毕业生可操作到下

一年的 1月 31日，往届毕业生只能查看过往记录，不可操作。

点击“详细”可查看毕业生的基本信息，如毕业生基本信息有误，

请在就业管理系统更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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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1.提醒毕业生在首次登录登记系统时，要仔细核对基

本信息是否正确，避免因毕业生信息有误影响后续转档、落户；

2.毕业生的手机号码、电子邮箱需由毕业生本人在学信网账号信

息中修改，并将自动同步更新至就业管理系统；3.若毕业生户口

未转入学校，则“户口信息管理”模块的“学生名单管理”中不

会显示该毕业生，即该毕业生不可使用该模块的相关功能。

图 34 学生名单管理

4.5 档案/户口信息管理

学校（院系）用户在“档案/户口信息管理”中，对毕业生

的档案/户口信息进行管理。“档案/户口信息管理”包括“档案/

户口信息”、“申请记录”。

4.5.1 档案/户口信息

“档案/户口信息”显示了“学生名单管理”中所有毕业生

的数据。登记状态为“已登记”表示毕业生已完成了档案/户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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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登记，并同步到了就业管理系统；登记状态为“未登记”表

示毕业生尚未申请登记档案/户口信息；登记状态为“审核中”

表示毕业生已提交了档案/户口信息登记申请，学校（院系）用

户尚未审核。

图 35 档案/户口信息

学校（院系）用户可在“档案/户口信息”中直接登记或修

改毕业生的档案/户口信息，分为单条导入和批量导入两种方式。

单条导入需要学校（院系）用户在对应的毕业生条目点击“查看”

进入档案/户口信息详情页，点击“修改信息”进行登记或修改。

批量导入需要学校（院系）用户首先点击“下载批量导入模板”，

准确填写毕业生考生号、姓名、身份证号、档案/户口信息，其

中地区代码可点击“下载地区代码表”参考，保存后点击“批量

导入”进行上传。注意：1.上传的数据表格中不能存在空行，否

则空行下方数据将无法读取；2.院系用户登记或修改的毕业生档

案/户口信息，不需要再经学校用户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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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（院系）用户也可直接在就业管理系统上报或修改毕业

生的档案/户口信息，并同步更新到登记系统的“档案/户口信息”。

若毕业生在“毕业去向登记与网签”模块登记了档案/户口

信息，并经学校（院系）用户审核通过，则信息将直接同步到“档

案信息登记”/“户口信息登记”模块，毕业生无需再登记本人

的档案/户口信息。

4.5.2 申请记录

“申请记录”显示了毕业生登记档案/户口信息的所有过程

数据。申请类型为“登记”表示毕业生首次登记档案/户口信息；

申请类型为“修改”表示毕业生已完成了档案/户口信息登记，

且提交了档案/户口信息修改申请。

图 36 申请记录

学校（院系）用户可在“申请记录”中审核毕业生的档案/

户口信息登记或修改的申请记录。点击待审核数据进入审核详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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页，详情页展示了待审核的档案/户口信息、已上报的档案/户口

信息、毕业生的毕业去向信息，方便学校（院系）用户了解情况

以便审核。注意：基本信息和就业信息模块管理权限为读写、只

读的学校（院系）用户在审核详情页会显示毕业生的毕业去向信

息，无权限的学校（院系）用户不会显示。

学校（院系）用户可进行批量审核操作。勾选需要审核的数

据条目，点击“批量审核”对本页选中的毕业生档案/户口信息

进行审核，审核结果分为审核通过、审核不通过，审核不通过需

填写统一的审核不通过原因。

学校（院系）用户还可进行快速审核操作。点击“快速审核”

可审核通过所有毕业生档案转递类型为转回生源地且提交的档

案转递信息与生源地一致的数据条目。注意：该功能仅应用在“档

案信息管理”模块的“申请记录”，“户口信息管理”模块的“申

请记录”没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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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7 审核详情页

学校（院系）用户若审核通过，则毕业生档案/户口信息登

记或修改成功，信息将实时同步更新至就业管理系统；若审核不

通过，则需要填写审核不通过原因，毕业生档案/户口信息登记

或修改失败，毕业生需重新提交申请；点击修改信息可直接修改

毕业生的档案/户口信息。

注意：1.“申请记录”中的审核状态默认选中待审核，可根

据需要重新选择；2.院系用户审核或修改的毕业生档案/户口信息，

还需要再经学校用户审核；3.在院系、学校用户均未审核之前，

毕业生可在申请记录详情页点击“修改申请”，修改档案/户口

信息后再重新提交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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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生的档案/户口信息审核通过后，学校（院系）用户仍

可在“档案/户口信息”或就业管理系统中修改。

4.6 失效信息管理

“失效信息管理”记录了从就业管理系统删除的毕业生名单，

在此名单中的毕业生不可再使用登记系统对应模块的功能，登记

的档案/户口信息失效，状态为待审核的申请记录将变为审核不

通过。若在就业管理系统重新上传了毕业生的基本信息，则该毕

业生需重新登记档案/户口信息。

图 38 失效信息管理

4.7 数据统计

学校（院系）用户可在“数据统计”中，查看毕业生档案/

户口信息登记的实时统计数据。

图 39 数据统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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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登记确认信息

学校、院系登录登记系统，点击“登记确认信息”进入主界

面。主界面菜单栏主要包括登记确认情况列表、登记确认情况统

计。

图 40 登记确认信息首页

5.1 登记确认情况列表

“登记确认情况列表”展示毕业生在登记确认功能进行登记

确认的具体情况。毕业生核对本人毕业去向信息、档案信息和户

口信息是否有误的结果展示在此列表中。

毕业生的登记确认状态与毕业生是否上报去向和进行去向

登记确认有关：毕业生未上报毕业去向为“未上报”状态；已上

报毕业去向，但未进行登记确认为“未确认”状态；提交登记确

认信息，且确认本人信息无误为“确认无误”状态；提交登记确

认信息，且确认本人信息有误为“确认有误”状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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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生提交确认信息后，若重新更新了毕业去向、档案转递、

户口迁移等信息的重要字段，需重新进行登记确认，登记确认状

态将重新变回“未确认”状态。

图 41 登记确认情况列表

点击“查看”按钮可进入毕业生登记确认情况的详情页面。

详情列表展示毕业生“登记确认信息”、“基本信息”和“登

记确认记录”。“登记确认信息”展示目前毕业生登记确认的状

态，若毕业生反馈登记确认信息有误，系统将展示确认有误的详

情信息。“登记确认记录”展示毕业生历史的登记确认情况供学

校、院系用户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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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2 登记确认情况详情页

5.2 登记确认情况统计

“登记确认情况统计”展示本校/院系不同来源毕业生信息

的去向登记确认统计情况。

毕业生信息来源中“登记系统”代表去向信息由全国登记系

统上报，“就业管理系统上传”代表去向信息由就业管理系统上

报，“就业管理系统接口”代表去向信息由省级自建系统上报。

图 43 登记确认情况统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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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户档转递核验信息

毕业生本人可在完成登记确认、实人认证的情况下，授权生

成户档信息的“核验编号”提供给户档接收管理部门查询核验；

学校、院系也可为已落实毕业去向的毕业生生成“转递编号”，

提供给户档接收管理部门查询核验。

“户档转递与核验信息”模块支持下载毕业生的档案/户口

转递编号等信息，查看毕业生的档案/户口核验状态。档案信息

核验列表和户口信息核验列表对应毕业生授权生成户档“核验编

号”使用的后台功能。档案信息转递列表和户口信息转递列表对

应学校生成户档“转递编号”的后台功能。

6.1 档案/户口信息核验列表

“档案/户口信息核验列表”记录了毕业生本人进行使用“核

验授权”功能的具体状态。核验状态为“生效中”表示毕业生已

完成核验授权，档案、户籍接收管理部门可根据毕业生本人提供

的核验授权信息查询核验相关去向登记信息；核验状态为“未确

认”表示毕业生尚未完成核验授权，不可对外查询核验；核验状

态为“已过期”表示毕业生核验授权有效期已过，如需继续对外

查询核验，毕业生需重新核验授权。注意：毕业生需完成去向登

记确认且确认本人信息无误才能进行核验授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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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4 档案信息核验列表

毕业生完成登记确认后，生成带有“核验编号”的去向登记

信息核验报告。点击“查询”按钮，学校可查看预览版在线核验

报告。核验报告分为档案信息核验报告和户口信息核验报告，内

容主要包括核验编号、核验二维码、基本信息、毕业去向信息、

档案转递信息或户口迁移信息。“核验编号”为毕业生本人在完

成实人认证的情况下单独授权生成用于户档转递的信息，不会展

示给学校、院系等管理用户查看。若毕业生在核验授权时尚未登

记档案转递信息或户口迁移信息，则核验报告将不展示档案转递

信息或户口迁移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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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5 去向登记信息核验报告预览

6.2 档案/户口信息转递列表

“档案/户口信息转递列表”可支持学校、院系用户生成转

递编号等信息，供户档接收管理部门查询核验。

在列表中，毕业生上报毕业去向之后，用户可点击“批量生

成/重新生成转递编号”按钮，为拥有去向的毕业生批量生成“转

递编号”。若毕业生更新了毕业去向、档案转递、户口迁移等信

息的重要字段，已生成的转递编号会失效。此时用户可再次点击

按钮，为信息更新的毕业生更新“转递编号”。因此，在使用户

口/档案信息转递列表时，建议首先点击“批量生成/重新生成转

递编号”按钮，确保毕业生转递编码为最新无误后，再查看和下

载毕业生信息进行户档转递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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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“批量下载”功能按钮，可批量下载当前查询结果下毕

业生户档转递所需要的相关信息：基本信息、去向信息、档案/

户口信息和转递编号信息。

用户可点击生成编号按钮，根据编号是否生成和更新的状态

+更新时间等信息筛选出目标毕业生后下载目标毕业生的最新户

档转递信息。

图 46 档案信息转递列表

毕业生上报毕业去向，后台点击生成按钮后，即可生成带有

“转递编号”信息的去向登记信息转递报告。点击“查询”按钮，

学校可查看预览版在线转递报告。转递报告分为档案信息转递报

告和户口信息转递报告，内容主要包括转递编号、核验二维码、

基本信息、毕业去向信息、档案转递信息或户口迁移信息。“转

递编号”仅学校、院系用户可看，不会展示给毕业生本人查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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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毕业生在核验授权时尚未登记档案转递信息或户口迁移信息，

则转递报告将不展示档案转递信息或户口迁移信息。

生成转递报告后，用户可在详情页点击“查看转递报告”按

钮，查看 PDF版转递报告并下载。

图 47 去向登记信息转递报告（档案信息）

6.3 档案/户口信息核验

档案和户籍接收管理部门在办理相关手续时，可查询核验毕

业生离校时相应的去向登记信息。查询核验分为档案转递信息查

询核验和户口迁移信息查询核验。

查询核验主要有两种方式。方式一：在登记系统点击“档案

转递信息在线核验”或“户口迁移信息在线核验”，输入毕业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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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+核验编号/转递编号在线核验；方式二：使用学信网 APP，

扫描核验报告二维码进行核验。

图 48 登记系统查询核验入口

图 49 在线查询核验（档案转递信息在线核验）

核验或转递编号失效、超过系统在线核验服务期，将无法查

询到对应毕业生的登记信息核验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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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数据同步

登记系统启用后，经学校用户审核通过的毕业生毕业去向及

签约信息、档案转递信息、户口迁移信息会自动同步到就业管理

系统，实现数据实时上报。

从登记系统同步到就业管理系统的毕业生毕业去向及签约

信息，不能在就业管理系统直接更新，学校用户需在登记系统操

作；档案转递信息、户口迁移信息仍可直接在就业管理系统更新。

8 消息提醒

学校、院系应发动毕业生关注绑定“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

台”公众号，毕业生可点击“去向登记”直接登录登记系统，还

可接收到微信消息提醒，包括用人单位发起的签约邀请、学校（院

系）的审核结果、去向登记信息被修改等，方便及时掌握去向登

记进度。

图 50 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公众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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